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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地上四層作「商場」用途，已與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辦法第 3 條附表規定，

用地類別為公園，使用項目為「地下」作商場未符。復據都市發展處 109 年 7 月簽案曾就百

福公園游泳池建築物使用執照，與多目標使用辦法規定公園用地僅得於「地下」作商業用途

未符等，提出質疑及檢討，惟未有效解決，復於 110 年 9 月至 12 月間再度檢討後續處理方

式，雖已確認本案不符多目標使用辦法規定，惟仍未有具體處理方案或作為；其後於 112 年

1 月 6 日及 113 年 1 月 30 日 2 度辦理會勘，惟仍未有效改善，經函請基隆市市長督導查明，

並確依法規研提適切方案妥處。 

4.基隆市公園不動產收益作業要點遲未妥予檢討，且百福公園游泳池開發經營案收取租金

不敷支應稅捐負擔，整體收支為負值：市政府於 103 年為統一公園實務收益規範，於 103 年 2

月 18 日訂定公園收益作業要點，針對由私人投資新建之建築改良物且已登記予市政府並委託

其營運者，訂定「租金」以「最初簽約年平均公告地價」暨每年「權利金」以「最初簽約年租

金」之 4 倍計算，營運廠商原投資金額從每年應繳權利金予以折抵且就房屋訂有相關收費規

定，均與自治條例及出租收益作業要點規定土地依「當期土地申報地價總額」及「房屋」依

「當期房屋課稅現值」為租金計算基準不一，且依公園收益作業要點計算之收益，大幅少於

依自治條例及出租收益作業要點計算者；又市政府 103 年 5 月與營運廠商續訂契約，並依上

開作業要點訂定相關租金及權利金計收規範，都市發展處雖於 110 年 12 月檢討契約規定與自

治條例規定有違，曾研議啟動停止適用事宜，嗣財政處 111 年 4 月修正基隆市市有公用不動

產出租收益作業要點，刪除原第 2 點第 1 項規定管理機關徵得市政府同意另訂作業規定之內

容，且增訂租金不得低於應繳納之地價稅及房屋稅之限制，然都市發展處未再據以重新檢討

公園收益作業要點。復查市政府 103 至 112 年累計收取土地租金 80 萬餘元，已較基隆市市有

公用不動產出租收益作業要點規定計算土地租金 737 萬餘元，減少 656 萬餘元，且因權利金

折扺營運廠商投資額，實際收益已不敷支應同期間市政府負擔之房屋及地價稅 936 萬餘元，

金額差距達 855 萬餘元，經函請基隆市市長促請檢討研謀改善，並審慎研訂適切契約相關收

費規定，避免收益未敷支出。 

（九）辦理基隆港東岸郵輪廣場串接工程，惟部分施工範圍用地未及時取得延

宕整體工期，又商場連通平臺不施作影響計畫目標達成，均待研謀妥處，以確保

計畫完整性。 

市政府為串聯基隆港區及東岸市區景點，經交通部於 110 年 6 月 4 日核定於前瞻基礎建

設第 3 期及第 4 期特別預算「城鄉建設」項下補助辦理「基隆國門廣場計畫（基隆港東岸郵

輪廣場－串接工程及市區範圍工程）」，總經費 5 億 1,252 萬元（補助 4 億 3,564 萬餘元，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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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自籌款 7,687 萬餘元），計畫期程 110 至 113 年。都市發展處於計畫核定後辦理工程規劃

設計監造委託技術服務案，經於 110 年 7 月 20 日決標，決標金額 3,100 萬元，廠商嗣於 111

年 1 月 28 日提送設計圖說，規劃於中正路喜豬橋上方新建景觀天橋平臺，串連郵輪廣場、田

寮河上方之市民廣場及東岸商場大樓，嗣辦理「基隆港東岸郵輪廣場串接工程及市區範圍工

程」公開招標，並於 111 年 9 月 13 日決標，決標金額 5 億 732 萬餘元，契約工期 550 日曆

天，經於同年 10 月 21 日開工，原預定 113 年 8 月 26 日完工，後續因變更設計及工期展延

等，完工期程延至 114 年 8 月 30 日。經查該工程執行情形，核有下列事項： 

1.辦理串聯基隆港區與東岸市區景點工程，惟部分施工範圍用地未及時取得，主辦單位亦

未積極協調解決，延宕整體期程：依本工程施工廠商 111 年 12 月 7 日經市政府核定之施工預

定進度表列載，開工後第 30 天後依序施作田寮河上、臨海側郵輪區及基隆市文化觀光局前方

等 3 處廣場，惟查上開工區分別有工務處辦理之「北港系統管線第 9 標工程」及都市發展處辦

理之「東岸郵輪廣場（港區範圍）工程」刻正施工或驗收中，施工廠商自 112 年 1 月起多次反

映無法進場施作，又文化觀光局前方廣場為市政府主要活動場域，遲未辦理用地交付，廠商亦

多次通知無法施工，惟都市發展處對於前開工區用地遲未交付無法施工情形，均未積極與相關

單位協調解決，僅於 113 年 7 月、114 年 3 月先後核准展延工期 102 日及 314 日，展延時程逾

契約工期 550 日曆天之 7 成，完工期限亦因而順延至 114 年 6 月 12 日，復因施工用地遲未辦

理交付，後續再將各工區部分工項採變更設計減作方式辦理；再查前開工期展延依都市發展處

認定非屬施工廠商因素，惟遲未交付施工用地，任由工程長期停滯；又截至 114 年 4 月底止，

都市發展處僅解決田寮河上方廣場用地取得問題，並辦理中正路喜豬橋上方景觀天橋平臺施

作，其餘臨海側郵輪區及文化觀光局前方等 2 處廣場用地仍未全面取得，且有鋼構通風井、鋪

面、防水等工程尚待施作。以上，經函請市政府查明釐清本案工程未及時解決施工用地取得問

題並儘速妥處，以利後續工程推進。據復：各工區部分施工範圍用地未能及時交付，將持續召

開工程督導會議，協助排除用地取得遭遇困難及管控施工進度。 

2.新建東岸商場連通平臺，惟未及時督促依預定進度施作，復因商場有訴訟案經決議平

臺不施作，影響整體計畫目標達成及完整性：本工程 111 年 10 月 21 日開工後，原預計 112

年 10 月完成平臺連通道至東岸商場大樓，惟施工廠商未依原預定進度於 112 年 10 月前完成

連通道工項，僅先行施作田寮河上方平臺，遲至 113 年 7 月間始排定辦理連通道工程施工，

並於同年 8 月間預製鋼結構及相關材料，惟東岸商場 2 至 4 樓市政府與營運廠商同年 9 月間

已有經營權及訴訟案進行中，並經臺灣基隆地方法院於 9 月 4 日核發不得進行拆除、改建等

處分行為之強制執行命令，市政府為因應該執行命令，於 114 年 2 月 21 日、3 月 13 日、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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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日開會研商，決議原規劃之東岸商場大樓連接道工程不予施作（圖 6）；再查本工程新建串

聯平臺原規劃連通臨海側郵輪區、文化觀光局前方廣場、東岸商場等 3 處，惟其中東岸商場

大樓連通道工程不予施作，後續串聯平臺僅可連通 2 處，核有影響計畫目標達成及完整性情

事，且施工廠商已預製鋼結構、購置

雨遮帷幕及鋼承鈑等項目，恐仍須

給付相關工程材料經費情事。以上，

經函請市政府查明後續規劃方案，

並就廠商已預製材料經費之後續處

理等因應妥處。據復：114 年 6 月協

議已預製材料將依契約規定辦理結

算後支付部分價金，及確認保存位

置，後續再行研議辦理跨接作業。 

（十）為提升全市休閒環境分期新建大武崙運動公園，惟規劃設計結果已達應

進行水土保持標準卻未辦理，又審查期間亦未發現未辦理測量或鑽探，均待檢討

妥處，以使工程符合法規規範。 

基隆市立體育場（下稱體育場）於大武崙溪左岸山坡規劃辦理「大武崙運動公園新建計畫」，

整體經費約 4億 304萬餘元，教育部體育署補助 2億 8,212萬餘元，其餘經費由該府自籌，預計

分 3 期辦理，第 1 期以步道、停車場、照明系統、籃球場等基礎設施興建為主，已於 110 年

4 月 22 日完工，同年 10 月 25 日驗收合格啟用，第 2 期為建置特色運動設施、極限運動場

等，經於 113 年 5 月 3 日完成設計，刻正辦理委託規劃設計成果驗收作業，至第 3 期則規劃

建置室內體育館、游泳池等大型運動設施及改善周邊環境，尚待依續推動辦理。經查其執行情形，

核有下列事項： 

1.運動公園第 1 期工程委託規劃設計監造契約載明需辦理水土保持分析及計畫書，且設

計結果達法規所定應辦理標準，惟實際未辦理仍驗收付款：市政府前於 108 年 5 月間由體育

場委託廠商辦理大武崙運動公園新建計畫第 1 期工程規劃設計案，決標金額 588 萬元，依據

該案契約工作說明書參、委辦工作項目略以，基本設計包含水土保持分析，細部設計包含擬

定水土保持計畫書與設計書圖。經查規劃設計廠商於 108 年 7 月提送基本設計報告書圖，體

育場雖於同年 8 月 19 日會同相關單位審查，惟廠商未依契約規定辦理水土保持分析，該場仍

逕予同意審查通過，廠商嗣於 108 年 10 月 28 日提送細部設計書圖，其上級機關教育處於同

年 11 月 13 日會同相關單位召開審查會議，會中多個單位均提出待確認及待修正或補充事項，

圖 6 東岸商場連通平臺規劃及施作情形 

   
規劃設計圖                      現況圖 

資料來源：整理自基隆市政府提供資料。 


